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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

 

一、会议召开时间：2024年02月27日（星期二）下午13:30 

二、会议召开方式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

三、现场会议地点：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市九里镇新农村一组166号

公司二楼会议室 

网络投票时间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

间为2024年02月27日9:15—9:25，9:30—11:30及13:00—15:00；通过互

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:15-15:00。 

四、会议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 

五、会议主持人：董事长梁斐先生 

六、会议主要议程： 

（一）报告现场参会股东资格审核情况 

（二）宣读会议投票表决规则 

（三）审议议案： 

议案一：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

的议案； 

议案二：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

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； 

议案三：关于选举蔡春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

案； 

议案四：关于选举杜沅锜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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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提问、发言环节 

（五）现场会议登记终止，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对议案进行书面表决 

（六）工作人员在监票人监督下进行现场会议表决统计 

（七）监票人宣布现场会议表决结果 

（八）暂时休会，由监票人、计票人、律师共同统计表决结果（现场

及网络合并统计后结果），主持人根据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合并后数

据,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

（九）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董事、监事、董事会秘书、召集人或其代

表、会议主持人在会议纪录上签字；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董事、董事

会秘书在会议决议上签字 

（十）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发表见证意见 

（十一）宣布会议结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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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表决规则 
 

一、总则 

依据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及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》等相关规

定，特制定本规则。 

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一、议案二为特别决议事项，需经参加会议且

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；其他议

案为普通决议事项，需经参加会议且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

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。 

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，公司将

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记票。 

二、根据上述总则，特提醒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注意下列投票细

则：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投票采用记名方式投票，股东及股东代表

在大会表决时，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，每一

份股份有一票表决权； 

2、股东及股东代表填写表决票时，应按要求认真填写，填写完

毕，务必签署姓名，并将表决票交与工作人员。未填、多填、字迹无

法辨认、没有股东名称、没有投票人签名或未投票的，视为该股东放

弃表决权利，其代表的股份数不计入表决有效票总数之内； 

3、表决票发生遗失或缺损，原则上不予补发；如有特殊情况，

需经现场律师见证，到会务组办理手续后补票； 

4、在会议进入表决程序后进场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其投票表决无

效。在进入表决程序前退场的股东，如有委托的，按照有关委托代理

的规定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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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金顶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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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一 

 

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延长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 

有效期的议案 

 

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分别于

2023 年 2 月 16 日、2023 年 3 月 6 日、2023 年 3 月 24 日召开了第九

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、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、第九届董

事会第三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3 年度非公开发行 A

股股票方案的议案》《关于调整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

股票方案的议案》等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的议案。根据本

次发行方案及股东大会决议，公司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

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。 

鉴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即将到期，

为确保公司本次发行工作顺利推进，公司拟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

票决议有效期延长 12 个月，即自有效期届满之日（2024 年 3 月 5 日）

起延长至 2025 年 3 月 4 日。 

除延长上述有效期外，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等其他

内容不变。 

本议案已经 2024 年 02 月 06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

议通过，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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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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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二 

 

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

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

 

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

年 3 月 6 日召开了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

宜的议案》。根据上述议案及股东大会决议，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

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有关事宜的有效期限为自公司股东

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。 

鉴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

关事宜的决议的有效期即将到期，为确保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

票工作顺利推进，公司拟将股东大会将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

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延长 12 个月，即自有效期届满之日

（2024 年 3 月 5 日）起延长至 2025 年 3 月 4 日。 

除延长上述有效期外，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向特定

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其他内容不变。 

本议案已经 2024 年 02 月 06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

议通过，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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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三 

 

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选举蔡春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

的议案 

 

鉴于王永海先生已向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董事会申请辞去担任的独立董事职务。公司根据《公司法》

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。认为

蔡春先生符合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关于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，

具备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，同意提名蔡春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

会独立董事候选人（个人简历附后）。 

本议案已经 2024 年 02 月 06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

议通过。 

根据相关规定，蔡春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已向上海证

券交易所备案报备并经其审核无异议。 

本议案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

 

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

蔡春先生：1963 年 1 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长期居留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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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学博士。历任西南财经大学会计系助教、讲师、副主任、副教授、

教授；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、院长、教授、博导；西南财经

大学科研处处长、教授、博导。现任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、博

导，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（股票代码：002926），中国兵

器装备集团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，中国审计学会副会长、

西南财经大学中国政府审计研究中心主任（非行政职务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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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四 

 

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

选举杜沅锜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

 

鉴于王潇先生因个人原因，已向公司监事会提交了书面辞职报

告，申请辞去担任的公司监事一职。根据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等

相关规定，经公司第十届监事会审议通过，同意提名杜沅锜女士为公

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（个人简历附后）。 

本议案已经 2024 年 02 月 06 日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

议通过。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四川金顶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 

监事候选人简历 

杜沅锜女士：1988 年 5 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长期居留权。

本科学历，学士学位，持有中级会计师和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证书。

历任上海乾爻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咨询项目经理，顶新国际集团审计经

理和高级投资分析师，四川岚庭家居有限公司审计监察经理。现任公

司风控中心负责人，公司下属子公司——四川金铁阳物流有限公司董

事、四川顺采兴蜀钙业有限公司监事、四川顺采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监

事、深圳银讯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监事。 

 


